
2024 年 7 月份重点工作

1.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迎查准备，组织开展专

项检查、二轮央督海安乐百年问题报省销号和 2024 年省警示片

启东搅拌站问题市级验收工作，推动属地、部门切实履行生态

环境保护工作职责。（综合监督处等各处室、单位）

2.根据党纪学习教育计划安排，抓好全市系统党纪党规法律

法规学习，持续开展小切口专项整治。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深入

基层党建联系点调研指导党纪学习教育工作。（机关党委等各

处室、单位）

3.制订《关于全面推进美丽南通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，持续推

进环境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，完成二季度污染防治攻坚考核。

（综合监督处、综合业务处）

4.持续强化汛期应急管控，及时监测预警、分析排查，并采

取必要管控措施，最大限度减少对国省考断面的影响，有效保

障 7 月份水环境质量。（水处）

5.组织开展海洋垃圾、生物多样性调查等海湾精细化调查相

关任务，做好汛期总氮管控。（海洋处）

6.做好臭氧污染过程应对，提早发布应急管控预警，尽力实

现“削峰保良”。组织开展二季度大气污染应急管控豁免企业

核查，对 2023-2024年已完成的大气治理工程项目持续开展“回

头看”，确保项目减排实效。（大气处）

7.开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“回头看”市、县级



检查，进一步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。（土壤处）

8.启动生物多样性科普展示馆施工建设。持续推进南通军山

“生态岛”试验区年度建设任务和军山自然保留地生态修复工

程。完成南通大市生态文明示范区年度自评估工作。（自然处）

9.持续服务省市重大项目建设，完成通州湾绿色化工拓展区

规划环评、项目环评审查事宜。持续强化环评第三方管理，组

织全市环评领域业务培训。完成工业园区限值限量管理半年度

评估工作。（环评处、总量办）

10.开展固体废物领域上级反馈突出环境问题整治“回头看”，

组织废盐规范化利用处置专项行动。（固化处）

11.持续开展基于热分解工艺的隐患整改行动，组织开展汛

期“排隐患保安全，强防控护水质”专项行动。（安监处）

12.加强第三方检测机构监督管理，开展 2024 年全市环境类

检验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。（科监处）

13.持续推进机动车尾气排放专项整治行动和淮河流域入河

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，做好入江排污口市级验收准备。组织开

展生态环境部空气质量异地监督帮扶交办问题整改、反馈。（执

法局）

14.组织对督察交办整改后出现重复举报的信访件开展督查，

督促省环保督察交办海安冠华森信访事项加快整改销号。进一

步修改完善我市信访法治化试点方案，动态调整 7 月份环保为

民服务项目清单库。（信访办）

15.对全省机动车检验技能竞赛决赛入围机构开展业务帮扶

指导，加强夏季高温臭氧预警管控期的移动源排放监管，会同



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督检查。（监控中心）

16.完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“双随机”现场监督检查不符项

的整改工作，组织开展 2024 年度监测仪器设备量值溯源和水中

三氯苯、六氯苯等方法扩项。（监测站）

17.组织开展环保总监培训，制作发放环保总监工作手册、

企业环境管理合规指导手册。（法规处）

18.会同南京银行起草“蓝天贷”框架协议，力争月底前完

成签约。（财审处、大气处）

19.按照《关于深化理想信念教育进一步提升生态惠民认识

的通知》要求，加强对“七个一”活动调度督办。举办全市系

统第三次基层干部职工代表座谈会和 2024 年度党务干部培训。

（机关党委）

20.市县联动开展“游江海·享生态”南通生态文化精品

体验路线体验活动和生态环境有奖举报及典型案例集中宣传。

参加全市“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”系列主题

新闻发布会。（宣教处、宣教中心）


